拟批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建设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单位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1
	128团（前山镇）-124团（高泉镇）

公路
	兵团第七师胡杨河市和塔城地区乌苏市境内
	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七师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中心
	新疆兵团勘测设计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0月10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运输局出具了本项目的施工图设计批复（兵交发〔2025〕119号）。本项目属于改扩建项目，本项目全长113.527千米（含断链），全线公路等级为二级公路，设计速度80千米/小时，路基宽度为16米，双向2车道，全线共设置桥梁7座，中桥187.08米/4座、小桥57.06米/3座，涵洞113道。总投资135638.3009万元，其中环保投资885万元，约占总投资的0.65%
	1施工期

生态

生态环境影响主要为施工期，生态环境的影响主要是永久占地及各类临时占地。项目建设将占用土地、造成植被破坏，扰动土壤，引发水土流失，需要采取一定的生态补偿和恢复措施，并采取防沙治沙措施。本项目在K31+323处以桥梁形式跨越（奎屯河），桥梁跨域长度55米，设2处桥墩，线路占用艾比湖流域生物多样性维护与防风固沙生态保护红线区范围长度约为27米，占用面积0.0545公顷。经不可避让方案论证以及采取上述生态保护措施后，项目建设和运营对动植物、水生生物、湿地生态系统以及保护区结构和功能不会造成显著影响。
（2）废气
废气主要为水稳、水泥混凝土拌和站产生的含尘废气和沥青混凝土拌和站产生的废气。采取的大气污染治理措施主要为：①水稳、水泥混凝土拌和站产生的含尘废气主要污染物为颗粒物，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经15米高排气筒排放，排气筒污染物排放浓度满足《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4915-2013）表1有组织排放限值标准要求；②沥青拌合站骨料烘干加热、输送、搅拌废气，主要污染物为颗粒物、沥青烟和苯并[a]芘等，采用密闭搅拌，沥青储罐呼吸口设置半密闭集气管道收集沥青烟气，下料口设置顶吸式集气罩收集并加软质垂帘四周围挡，将收集的废气引入“冷凝+电捕焦油器+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经不低于15米高排气筒排放，各类污染物排放浓度均可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表2中限值标准要求。
（3）废水

本项目施工期机械设备和运输车辆维修产生的废油、冲洗过程中产生的含油废水经隔油沉淀池对收集、沉淀处理后泼洒降尘，不外排，施工结束后对沉淀池覆土掩埋；混凝土搅拌站设备和砼罐车清洗废水、预制场的混凝土养护废水经沉淀池对收集、沉淀处理后泼洒降尘，不外排，施工结束后对沉淀池覆土掩埋；涉水桥墩施工选择在枯水季节，采用钢围堰施工工艺，减少对河底底泥产生扰动而使局部水域的悬浮物浓度升高；桥梁施工时，在桥址处河岸上设置泥浆沉淀池等处理设施，排出的泥浆通过管道流入沉淀池沉淀，沉淀后的上清液循环利用，清出的沉淀物运至临时堆渣场集中堆放，泥浆沉淀池等处理设施设置在河流淹没范围外并采取拦挡、防渗防护措施，并及时将钻渣清运至弃土场，防止钻渣进入水体，避免污染水体；桥梁涵洞施工过程中，加强现场管理，严禁将施工固体废物、废油、废水等弃入水体。本项目全线共设置2处施工营地，分别租用沿线123团车排子镇闲置的房屋和124团高泉镇闲置的房屋，施工营地生活污水直接排入市政管网，进入当地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处理。
（4）噪声
施工噪声将对沿线声环境质量产生一定影响，多台设备同时运行，施工场地作业影响范围为昼间500米，夜间1900米。合理布局施工现场、安排施工作业时间，合理安排施工运输车辆的行走路线和行走时间，合理选择施工机械设备；加强设备选择和养护，降低筑路机械噪声的影响；加强施工人员管理，提倡文明施工；合理安排作业时间，避免强噪声施工机械在同一区域内同时使用，临近湿地路段避免夜间施工，降低噪声对野生动物栖息影响。
（5）固体废物
施工期固体废物主要为路基铺设时产生的弃土、弃石，桥梁桩基钻渣，施工建筑垃圾，废布袋，废活性炭、废油及含油污泥等危险废物，以及施工人员生活垃圾。

本项目拆除工程产生废沥青路面2.81万立方米、建筑垃圾约85吨，能回收的综合利用，无法利用的拉运至当地建筑垃圾填埋场处置；本项目产生弃方约27.32万立方米，桥梁桩基出渣量约1万立方米，全部运至弃土（渣）场处置；更换的少量废布袋送当地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填埋场填埋；本项目机械及车辆维修依托周边团场乡镇的社会资源，施工综合站场不设机械维修站，无废油产生；净化沥青烟气的废活性炭约1.2吨，属于危险废物，设置危险废物贮存点暂存，定期交有相应资质单位处置；施工期生活垃圾约80千克/天，集中收集后定期清运至当地垃圾填埋场处置。

2运营期
（1）废气

本项目拟设1处养护工区，主要是存放养护设备，不建设锅炉等集中式大气污染源。沿线大气污染物主要为行驶车辆排放的尾气。加强公路管理及路面养护，保持公路良好营运状态；严格执行汽车排放车检制度，限制尾气排放严重超标车辆上路。
（2）废水
养护工区主要是存放养护设备，运营期无废水产生。

（3）噪声
本项目运营近、中、远期昼、夜间达标距离均为距路中心线<20米；按2类标准，运营近、中、远期昼夜间达标距离均为距路中心线<20米。本项目沿线9处声环境保护目标近、中、远期昼、夜间噪声预测值均达标。

拟采取的主要噪声污染防治措施和要求为：加强交通管理，严格执行限速和禁止超载等交通规则；经常养护路面，保证拟建公路的路面清洁，维持道路良好路况；坚持预防为主原则，合理规划地面交通设施与邻近建筑物布局，在拟建公路沿线地区制定村镇发展规划时，应预留一定的噪声防护距离；建议沿线城镇规划部门在进行长期规划时，不宜将临路建筑物规划为居住、教学、医院、疗养等用途，而是规划为停车场、商业用房及物业用房等各类设施用地；在伴行湿地自然保护区及生态保护红线路段设置隔声防眩板（具有隔光隔声效果），减少噪声和灯光对野生动物正常栖息干扰。
（4）固体废物
营运期固体废物主要为养护站工作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生活污水处理站污泥及公路养护和维修过程中产生的筑路废料。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送至沿线附近生活垃圾填埋场填埋。公路养护和维修产生的废料筑路废料收集后能利用的就地铺筑利用，无法利用的统一运送至指定地点填埋处置。
（5）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本项目环境风险主要表现为运输危险品的车辆在跨河路段发生交通事故，导致危险品泄漏造成水体污染。

拟采取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主要为：跨越河流、干渠的桥梁两端设置警示标志，桥梁设置水泥防撞护栏，防撞护栏高度大于1.2米；进入桥梁路段设置减速带，以提请司机注意安全和控制车速；在奎屯河中桥设置防撞护栏、桥面径流收集系统及事故池，发生交通事故时，及时收集事故废水并依法依规处理。




